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８１

证券简称：

ＳＴ

贤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３４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发行数量：

２６

，

２２６．７３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发行价格：

５．９１

元

／

股

３

、发行对象配售数量和限售期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配售股数

（万股）

限售期

１

陈高琪

２

，

５３８ ３６

个月

２

上海镕晟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３

，

３３０ １２

个月

３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４

，

５６０ １２

个月

４

宁波景隆融方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２

，

５４０ １２

个月

５

北京中金祥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５

，

１００ １２

个月

６

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１２

个月

７

观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３

，

１５８．７３ １２

个月

合 计

２６

，

２２６．７３

４

、预计上市时间：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陈高琪认购的股份预计上市时间

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起限售

３６

个月的相应股份），除陈高琪以外

６

名投资者认购

的股份预计上市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起限售

１２

个月的相应股份），如遇法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５

、资产过户情况：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１

、董事会表决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９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发行人分别召开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

会议、第九次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２

、股东大会表决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发行人召开了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逐项审议通过了

关于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３

、审核发行申请的时间及审核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经中国证监会发

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５

、核准批文的取得时间及文号：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取得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８０４

号《关于核准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二）本次发行股票情况

１

、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股票数量：

２６

，

２２６．７３

万股

３

、股票面值：

１

元

４

、发行价格：

５．９１

元

／

股

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为发行人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 发行价格为

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

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即发行价格不低于

５．９１

元

／

股。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为

５．９１

元

／

股，该发行价格相当于发行底价的

１００％

；相当于申购报价截止日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６．９５

元的

８５．０４％

。

５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１

，

５４９

，

９９９

，

７４３．００

元

６

、发行费用：人民币

４５

，

８２２

，

０９３．００

元

７

、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１

，

５０４

，

１７７

，

６５０．００

元

８

、保荐机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证券”）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１

、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众环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３４

号验资报告。根据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

，

５４９

，

９９９

，

７４３．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

４５

，

８２２

，

０９３．００

元后，募集资金净

额为

１

，

５０４

，

１７７

，

６５０．００

元，其中注册资本为

２６２

，

２６７

，

３００．００

元，资本公积为

１

，

２４１

，

９１０

，

３５０．００

元。

２

、股权登记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发行人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

的股权登记相关事宜。

（四）保荐机构和公司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１

、保荐机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保荐机构西南证券发表意见如下：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发

行程序、定价、发行对象的选择等各个方面，都遵循了市场化的原则，保证了特定投资者选择的客观公正，保

证了发行过程的公开公平，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２

、公司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发表意见如下： 发行人本次发行系根据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１８０４

号”核准文件进行，在本次发行过程中发行人发出的《认购邀请书》（含附件《申购报价单》）以及

发行人与发行对象分别签署的《认购协议》的内容和形式均合法有效，发行结果公平、公正；根据有关规定，

就本次发行事宜，发行人尚需为陈高琪及其他

６

家发行对象办理本次发行的股份登记等相关手续，以及办

理与发行人注册资本变动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和发行数量如下表所示：

序

号

名称

配售股数

（万股）

配售金额

（万元）

限售期 预计上市时间

１

陈高琪

２

，

５３８ １４

，

９９９．５８ ３６

个月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２

上海镕晟股权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

伙）

３

，

３３０ １９

，

６８０．３０ １２

个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３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４

，

５６０ ２６

，

９４９．６０ １２

个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４

宁波景隆融方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２

，

５４０ １５

，

０１１．４０ １２

个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５

北京中金祥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５

，

１００ ３０

，

１４１．００ １２

个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６

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２９

，

５５０．００ １２

个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７

观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３

，

１５８．７３ １８

，

６６８．０９ １２

个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合 计

２６

，

２２６．７３ １５４

，

９９９．９７

（二）发行对象情况

１

、陈高琪

身份证号码：

６３０１０４１９６１１１１９ＸＸＸＸ

认购数量与限售期：

２

，

５３８

万股；该股份限售期为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

陈高琪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净额将全部用于增资陈高琪控制的青海创新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并取得青海创新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８０％

以上的股权。

２

、上海镕晟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合伙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上海市浦东新区张家浜路

３７

弄

４－５

号

２５１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磐信夹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刘乐飞）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管理，实业投资，投资咨询。 【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认购数量与限售期：

３

，

３３０

万股；该股份限售期为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

上海镕晟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

况，目前也没有未来交易的安排。

３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注册地址：浦东浦电路

３７０

号宝钢国贸大厦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０

亿元

法定代表人：郑安国

经营范围：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资金或

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

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

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资产，以固有资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

借，法律法规规定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上述经营范围包括本外币业务）。

认购数量与限售期：

４

，

５６０

万股；该股份限售期为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目前也没有未

来交易的安排。

４

、宁波景隆融方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伙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宁波市北仑区梅山盐场

１

号办公楼七号

３０３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宁波景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马明）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股权投资。（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

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认购数量与限售期：

２

，

５４０

万股；该股份限售期为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

宁波景隆融方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

交易情况，目前也没有未来交易的安排。

５

、北京中金祥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北二街

８

号

６

层

７１０－８１

室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何伟诚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未取得行政许可的项目除外）

认购数量与限售期：

５

，

１００

万股；该股份限售期为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

北京中金祥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目前

也没有未来交易的安排。

６

、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公司（自然人控股）

注册地址：南京市玄武区玄武大道

０９９－２２

号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张建斌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计算机软件研发及销售；投资信息咨询；实业投资；证券投

资；资产管理。

认购数量与限售期：

５

，

０００

万股；该股份限售期为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

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目前

也没有未来交易的安排。

７

、观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中兴路

１０

号

Ｂ２０７－１

室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李保刚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营项目：项目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咨询（不含

中介服务）；企业形象策划；承办展览展示活动；组织经济文化交流活动（演出除外）；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转让。

认购数量与限售期：

３

，

１５８．７３

万股；该股份限售期为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

观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目前也没有未

来交易的安排。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

１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查询结果，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本次发行前公

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股）

１

西宁市国新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流通

Ａ

股

４３．３１％ ２９４

，

５０６

，

７７９ ２１１

，

３５３

，

４９９

２

何三记 流通

Ａ

股

１．７７％ １２

，

０１０

，

１８６

３

张邻 流通

Ａ

股

１．３３％ ９

，

０６５

，

１９５ ９

，

０６５

，

１９５

４

李璐 流通

Ａ

股

０．９２％ ６

，

２２５

，

０００

５

刘广强 流通

Ａ

股

０．８７％ ５

，

８９４

，

８３３

６

文小敏 流通

Ａ

股

０．５０％ ３

，

４２３

，

７６８

７

荣桂清 流通

Ａ

股

０．２８％ １

，

８７８

，

３３５

８

付娟 流通

Ａ

股

０．２５％ １

，

６９９

，

１６７

９

西宁青业商贸有限公司 流通

Ａ

股

０．２４％ １

，

６２５

，

５５０

１０

付腊荣 流通

Ａ

股

０．２２％ １

，

４７０

，

４５０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结果，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股份登记日），本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

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

量（股）

１

西宁市国新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流通

Ａ

股

３１．２６％ ２９４

，

５０６

，

７７９ ２１１

，

３５３

，

４９９

２

北京中金祥合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流通

Ａ

股

５．４１％ ５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江苏瑞华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流通

Ａ

股

５．３１％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

流通

Ａ

股

４．８４％ ４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４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５

上海镕晟股权投资

管理中心 （有限合

伙）

流通

Ａ

股

３．５３％ ３３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３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６

观唐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流通

Ａ

股

３．３５％ ３１

，

５８７

，

３００ ３１

，

５８７

，

３００

７

宁波景隆融方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流通

Ａ

股

２．７０％ ２５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２５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８

陈高琪 流通

Ａ

股

２．６９％ ２５

，

３８０

，

０００ ２５

，

３８０

，

０００

９

何三记 流通

Ａ

股

１．２７％ １２

，

０１０

，

１８６ －－

１０

张邻 流通

Ａ

股

０．９６％ ９

，

０６５

，

１９５ ９

，

０６５

，

１９５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西宁国新持有公司

４３．３１％

的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 黄贤优先生通过贤成集团及

其下属企业持有西宁国新

６４．８０％

的股权，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西宁国新持有公司的股权比例 为

３１．２６％

，仍为公司控股股东。黄贤优先生

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的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结果，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表所

示（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为基准）：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一、有限售条件

股份

１

、国家持有股份

２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３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２１１

，

３５３

，

４９９ ２３６

，

８８７

，

３００ ４４８

，

２４０

，

７９９

４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９

，

０６５

，

１９５ ２５

，

３８０

，

０００ ３４

，

４４５

，

１９５

５

、境外法人、自然人持有股份

６

、战略投资者配售股份

７

、一般法人配售股份

８

、其他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２２０

，

４１８

，

６９４ ２６２

，

２６７

，

３００ ４８２

，

６８５

，

９９４

二、无限售条件

股份

１

、

Ａ

股

４５９

，

５７６

，

０００

———

４５９

，

５７６

，

０００

２

、

Ｂ

股

３

、

Ｈ

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４５９

，

５７６

，

０００

———

４５９

，

５７６

，

０００

三、股份总数

６７９

，

９９４

，

６９４ ２６２

，

２６７

，

３００ ９４２

，

２６１

，

９９４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前后公司资产结构对比如下 （发行前财务数据取自公司经审计的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

报告，发行后财务数据假设在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的基础上只受本次发行的影响而变动）：

财务指标 发行前 发行后 增减额 增减率

总股本（万股）

６７

，

９９９．４７ ９４

，

２２６．２０ ２６

，

２２６．７３ ３８．５７％

总资产（万元）

１５３

，

６８３．５２ ３０４

，

１０１．２９ １５０

，

４１７．７７ ９７．８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万元）

３４

，

４６７．０９ １８４

，

８８４．８６ １５０

，

４１７．７７ ４３６．４１％

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０．５１ １．９６ １．４５ ２８４．７３％

资产负债率（

％

）

合并报表

７０．８７％ ３５．８１％ －－ －４９．４７％

母公司

５４．３５％ ２１．６３％ －－ －６０．２０％

注：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公司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总股本

４５３

，

３２９

，

７９６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上述权益分派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实施完成。 上表中发行前的总股数为资本公积转增后股数，每股净资产为公司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净资产与转增后股本计算。

由上表所示，本次发行导致本公司总资产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增加了

１５０

，

４１７．７７

万元，增加率

分别为

９７．８８％

和

４３６．４１％

。 资产负债率则有所下降，其中合并报表的资产负债率由发行前的

７０．８７％

下降到

发行后的

３５．８１％

，下降幅度为

４９．４７％

，母公司的资产负债率由发行前的

５４．３５％

下降到发行后的

２１．６３％

，

下降幅度为

６０．２０％

。 公司资金实力得到较大幅度的提升，公司资产负债结构得到优化，降低了公司偿债风

险。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的主要业务为煤炭的开发与销售。本次募投项目是以原煤、磷矿石、选矿尾渣、

盐田老卤、氯化钾等为原料进行化工产品生产的项目，属于矿业开发的深精加工业务，充分利用了柴达木地

区丰富的盐湖、有色金属选矿尾渣、尾矿等资源，实现了盐湖尾盐、有色金属尾渣资源与煤炭资源、磷矿资源

等的有机结合，延伸了公司产业链。 本次发行完成后，随着募投项目的投产，公司的业务结构将变成煤炭资

源开发、煤磷矿及尾矿深加工的业务结构。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和盈利水平将得到明显改

善。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规范运作，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并未发生变更。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稳定，不会影

响原有法人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独立性。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对发行获得的资产将拥有完全的使用、

收益、处置的权利。公司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国家政策的规定，进一步规范运作，切实保证公司的独立

性。

（四）本次发行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高管人员结构不会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动。

（五）本次发行对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贤成矿业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后，贤成矿业不会因本次发行新增加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的同业竞争。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后，贤成矿业不会因本次发行导致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的关

联交易发生重大变化。

（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公司后续经营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备较好的盈利能力和市场前景。募集资金项目建成投产后将在很大程度上增

加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规模和利润水平，提升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将延伸

公司矿业资源开发的产业链，使公司从简单资源开发延伸至矿业资源的深精加工，提高了矿业资源综合利

用效率，降低了企业综合生产成本，实现了资源深精加工增值与废弃物资源化再利用，公司的综合竞争实力

得到进一步加强。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珠林

保荐代表人：刘冠勋、王浩

项目协办人：吕德富

项目组成员：葛晓云、张璇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Ａ

座

４

层

电 话：

０１０－５７６３１２３４

传 真：

０１０－８８０９１８２６

（二） 律师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张国利

经办律师：叶国俊、聂学民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一号写字楼

Ａ

座

１２

层

电 话：

０１０－６６０９００８８

传 真：

０１０－６６０９００１６

（三）会计师事务所

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负 责 人：黄光松

经办会计师：吴杰、黄晓华

办公地址：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

１６９

号

３

号楼（众环大厦）

电 话：

０２７－８５８６６９１９

传 真：

０２７－８５４２４３２９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备查文件

１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２

、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验资报告；

３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的书面证明；

４

、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全部发行申报材料；

５

、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阅地点

公司董秘办地址：广州珠江新城华夏路

８

号合景国际金融广场

３２

楼

联系人：马海杰

电话：

０２０－８５５０６０８６

特此公告。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１９

证券简称：巨龙管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１６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网下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４６８

万股；

２

、本次限售股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４１４

号文核准，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３５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

行”）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总数为

２

，

３５０

万股，其中网下发行数量为

４６８

万股，为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９．９１％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１

，

８８２

万股，为本次发行

数量的

８０．０９％

。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发行价为

１６．１５

元

／

股。网下配售结果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３

日刊登在中国证

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根据《证券发行和承销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网下发行的股票自网上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交易之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起锁定三个月方可上市流通。现锁定期将满，该部分股票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起上市流通。

本次网下发行的

４６８

万股股票上市流通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单位（万股）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增加 减少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７

，

４６８ ４６８ ７

，

０００

ＩＰＯ

前限售股份

７

，

０００ ７

，

０００

网下发行限售股份

４６８ ４６８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１

，

８８２ ４６８ ２

，

３５０

三、总股本

９

，

３５０ ９

，

３５０

特此公告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1

2011

年

12

月

27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600422

证券简称：昆明制药 公告编号：临

2011-44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2011

年

12

月

26

日通过）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12

月

26

日上午

9:30

在公司管理中

心六楼会议室召开。 大会由董事长何勤先生主持。 出席股东和股东代表

9

人，代表股份数

150,370,145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86%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

1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外任职的议案

同意股数

150,370,14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100%

；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

0%

；

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0%

。

（

2

）审议关于确认公司与云南红塔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2008-2010

年度关联交易的议案

详见

2011

年

12

月

9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的《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与红塔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2008-2010

年度关联交易确认的公告》，由于此事项属关联交易，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关联方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云南新兴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股数

115,709,18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100%

；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

0%

；

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0%

。

（

3

）审议关于公司

2011

年年度关联交易调整的议案

详见

2011

年

12

月

9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的《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1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调整公告》，由于此事项属关联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

定，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关联方华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和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云南新兴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回避表决。

与华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同意股数

73,895,248

股

,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数的

100%

；

与云南红塔彩印包装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云南新兴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属关联

股东，回避表决，同意股数

115,709,18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100%

。

同意股数

150,370,14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100%

；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

0%

；

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0%

。

三、律师见证情况

云南千和律师事务所的王青燕律师、袁静梅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对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等发

表见证意见，其认为本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决议的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1

、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 云南千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000043

证券简称：中航地产 公告编号：

2011-76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12

月

26

日下午

2:00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1

年

12

月

25

日

-12

月

26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12

月

26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12

月

25

日下午

3:00-12

月

26

日下午

3:00

。

3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12

月

20

日

4

、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振华路

163

号飞亚达大厦西座

8

楼大会议室

5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6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7

、主持人：公司董事石正林先生（公司董事长仇慎谦先生因工作原因不能出席会议，由公司过半数董

事推举）

8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授权股东）共

14

人，代表股份

190,215,840

股，占公

司总股份

333,480,708

的

57.0395%

。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授权股东）共

6

人，代表股

份

189,373,140

股，占公司总股份

333,480,708

的

56.7868%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授权股东）

共

8

人，代表股份

842,7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2527%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参

加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中，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

3

人，合计持有股份

167,210,530

股；非关联股东及股东

代表

11

人，合计持有股份

23,005,310

股。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公司为深圳保安自行车有限公司贷款提

供担保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89,529,540

股同意（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6392%

），

686,300

股反对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3608%

），

0

股弃权（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为深圳保安自行车有限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深圳红荔路支行银行贷款提供担保，

并由其股东深圳市金诚印刷有限公司及周子骞先生合计持有的保安自行车公司

85%

的股权作反担保。 本

次贷款担保金额不超过

2,200

万人民币，期限一年，自签订贷款担保合同之日起算。

（二）审议通过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公司

2012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生额的

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22,269,510

股同意（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6.8016%

），

135,800

股反对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903%

），

600,000

股弃权（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081%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上市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股东大会同意

2012

年公

司及下属企业与关联方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生情况为： 新增持续性关联交易合同金额总计约

人民币

260,700,000

元，该年度关联交易预计发生金额总计约人民币

560,830,000

元。

公司关联股东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中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深圳中航城发展有限公司

及股东代理人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由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对该议案进行表决。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黄劲业律师、王翠萍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同日刊登于

巨潮资讯网上）。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

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次股东大会全套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632

证券简称：道明光学 公告编号：

2011-011

浙江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浙江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道明光学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1

〕

1708

号）核准，本公司公开发行

2,667

万股人民

币普通股，募集资金总额

613,41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567,364,888.96

元。 天健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

2011

年

11

月

12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

具了天健验（

2011

）

462

号《验资报告》。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

2011

〕

345

号文同意，公司发行的人民币

普通股于

2011

年

11

月

22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根据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修改了《公司章程（草案）》中的相应条款并申请办理工

商变更等事宜。

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21

日完成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取得了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具体内容如下：

注册号：

330700000000465

名 称：浙江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永康市象珠镇象珠工业区

3

号迎宾大道

1

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胡智彪

注册资本：壹亿零陆佰陆拾柒万元

实收资本：壹亿零陆佰陆拾柒万元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反光材料、反光服、五金制品制造、加工；经营进出口业务。 （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

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

特此公告。

浙江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８７

证券简称：广州友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０

广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

６

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团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６

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发出，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以通讯的形式召开，会议由房向前先生主持。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７

人，实

际出席董事

７

人，集团公司全体监事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审议并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１

、会议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中国银行理财产品的

议案》（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委托理财公告）。

２

、会议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中国工商银行理财产

品的议案》（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委托理财公告）。

３

、会议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内幕信息登记备案管理制度〉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告〔

２０１１

〕

３０

号文和广东证监〔

２０１１

〕

１８５

号文的精神和要求，公司重新修订了原《内

幕信息登记备案管理制度》，并更名为《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详见公司同时披露的公告）。

特此公告。

广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８７

证券简称：广州友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１

广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委托理财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以通讯形式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６

次会议， 分别审

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中国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及《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中国工

商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经营发展计划和资金状况，使用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４

亿元自有闲置

资金主要用于投资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不得用于股票及其衍生产品、证券投资基金、以证券投资为目

的的委托理财产品及其他与证券相关的投资行为。 上述资金额度可滚动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

日起一年以内，并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具体实施相关事宜。

一、理财产品主要内容：

１

、产品名称：中国银行“期限可变”保本浮动收益型人民币理财产品及中国工商银行“期限可变”保本浮

动收益型人民币理财产品。

２

、认购理财产品资金总额：人民币

４

亿元（每家银行各

２

亿元资金额度用于购买理财产品，公司任一时

点投资上述理财产品的总额不超过

４

亿元人民币）。

３

、理财产品期限：根据公司资金安排情况确定理财阶段，每理财阶段结束时点不超过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４

、理财产品投资方向：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的各类债券、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基金、回购、其他货币资金

市场投资工具、由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管理的机构理财产品、以及符合监管机构要求的信托计划及其他资产

或资产组合等，产品因为流动性需要可开展债券正回购等融资业务。不得用于股票及其衍生产品、证券投资

基金、以证券投资为目的的委托理财产品及其他与证券相关的投资行为。

５

、收益计算方式：投资收益

＝

认购资金金额

＊

收益率

＊

收益期

／３６５

，收益率由每理财阶段产品认

购委托书规定。

６

、理财收益按每理财阶段结算。

７

、资金划转：公司可于

Ｔ

日在银行网点或网上银行发起赎回，赎回交易

Ｔ＋１

日确认，

Ｔ＋２

日资金到帐，

确认日若遇节假日顺延至下一工作日，到账日相应顺延至确认日后一工作日，到账日若遇节假日顺延至下

一工作日。

８

、公司与中国银行及中国工商银行无关联关系。

９

、主要风险提示

（

１

）提前中止风险：中国银行及中国工商银行有权按照项目投资实际情况，提前终止该产品。

（

２

）市场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因国家法律法规以及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地区发展政策等国家

政策的变化、宏观周期性经济运行状况变化、外汇汇率和人民币购买力等变化对市场产生一定的影响，导致

理财产品投资收益的波动，在一定情况下甚至会对理财产品的成立与运行产生影响。

（

３

）信用风险：中国银行及中国工商银行发生信用风险如被依法撤销或被申请破产等，将对产品的收益

产生影响。

二、日常监控

公司将按照相关制度进行投资理财决策，实施检查和监督，控制理财资金的安全性。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对该理财产品的风险和收益，以及未来的资金需求进行了充分的预估和测算，相应的资金使用不

会影响公司日常经营运作和发展的需求，并有利于提高闲置资金的收益。

四、公司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营业部签署协议，购买了

１．５

亿元“结构性存款”

理财产品，期限

１４

天，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１

日，实际投资收益为

９７８０８

元。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９

日，公司与中国银行广州越秀支行签署协议，购买了

１

亿元“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

期限

１４

天，自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

日至

２

月

１５

日，实际投资收益为

１１５０６８

元。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公司与招商银行广州分行世贸大厦支行签署协议，购买了

３０００

万元“结构性存

款”理财产品，期限

１４

天，自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

日至

２

月

１５

日，实际投资收益为

３４５２０

元。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

日，公司与中国银行广州白云宾馆支行签署协议，购买了

２．３

亿元“结构性存款”理财

产品，期限

１０

天，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

日至

４

月

１２

日，实际投资收益为

１６３８３５

元。

５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公司与中国银行广州越秀支行签署协议，购买了

３．２

亿元“结构性存款”理财产

品，期限

１７

天，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至

５

月

１６

日，实际投资收益为

４４７１２３

元。

６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公司与中国银行广州越秀支行签署协议，购买了

２

亿元“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

期限

２１

天，自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至

６

月

７

日，实际投资收益为

３６８２１９

元。

７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二支行签署协议，购买了

１．０２

亿元“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

期限

１８３

天，自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至

１１

月

１８

日，实际投资收益为

２５５６９８６

元。

８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公司与中国银行广州越秀支行营业部签署协议，购买了

１．５

亿元“结构性存款”理

财产品，期限

３７

天，自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

日至

１０

月

８

日，实际投资收益为

６０８２１９

元。

９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与中国银行白云宾馆支行签署协议，购买了

１．５

亿元“结构性存款”理财产

品，期限

２１

天，自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至

１０

月

２１

日，实际投资收益为

５１７８０８

元。

１０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友谊支行签署协议，购买了

１

亿元“工银理财共赢”理

财产品，期限

１６１

天，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

特此公告。

广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股票名称：广州友谊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８７

广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广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内幕信息管理，加强内幕信

息保密工作，维护公司信息披露的公开、公平、公正，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

称“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本公司《公司章程》、本公

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董事会是公司内幕信息管理的责任机构， 董事长是公司内幕信息保密和内幕信息知情人登

记管理的主要责任人。

董事会办公室是公司内幕信息登记备案管理的日常办事机构。 董事会秘书为直接责任人，负责公司内

幕信息的日常管理、办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与归档。

第三条 内幕信息的日常工作包括：内幕信息流转、登记、披露、归档及向监管部门报备。 当董事会秘

书不能履行职责时，由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代行董事会秘书的履行职责。

第四条 公司监事会对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实施情况进行监督。

第二章 内幕信息及其范围

第五条 内幕信息是指涉及公司经营、发展、财务或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尚未公开的信

息。

尚未公开是指公司尚未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刊物或网站上正式公开的事项。

第六条 本制度所指的内幕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一）公司经营范围和发展方针进行重大改变；

（二）公司的重大投资行为和重大资产购置或出售项目的决定；

（三）公司签订的重要合同，可能对公司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要影响；

（四）公司依法公开披露前的定期报告及财务报告；

（五）公司对外提供重大担保，或公司债务担保的重大变更以及发生大额关联交易；

（六）公司发生重大债务和未能清偿到期重大债务违约情况或发生大额赔偿责任；

（七）公司生产经营的外部条件发生的重大变化；

（八）公司的董事长、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发生变动；

（九）公司减资、合并、分立、解散及申请破产的决定；

（十）公司发生重大亏损或重大财产损失；

（十一）公司全部或主要业务陷于停顿；

（十二）涉及公司的重大诉讼、仲裁；

（十三）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出售公司股份，导致其持有股份比例发生较大

变化或变更实际控制人；

（十四）公司董事会就发行新股或者其他再融资方案、股权激励方案筹划及形成相关决议；

（十五）公司分配股利或增资的计划；

（十六）公司股权结构的重大变化；

（十七）公司主要经营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被抵押、质押，或者报废一次超过该资产的百分之三十；

（十八）公司尚未公开的并购、重组、重大合同签署等活动；

（十九）公司收购、回购股份的有关方案；

（二十）获得大额政府补贴等可能对公司资产、负债、权益或者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额外收益；

（二十一）变更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二十二）因前期已披露的信息存在差错、未按规定披露或者虚假记载，被有关机关责令改正或者经董

事会决定进行更正；

（二十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认定为公司内幕信息的的其他事项。

第三章 内幕信息知情人及其范围

第七条 本制度所指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是指内幕信息公开前能直接或间接获取内幕信息的单位或个

人。

第八条 内幕信息知情人包括但不限于：

（一）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二）在公司下属各部门、分公司、控股子公司等所任公司职务可以获取公司有关非公开信息的人员；

（三）因履行工作职责获取公司有关内幕信息的单位和个人；

（四）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知悉公司内幕信息的工作人员；

（五）由于为公司提供服务可以获取公司非公开信息的单位及人员，包括但不限于保荐机构、会计师事

务所、律师事务所、银行、财务顾问机构、证券服务机构等及其相关工作人员；

（六）可能影响公司证券交易价格的重大事件的交易对方及其关联方，以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七）上述规定的自然人配偶、子女和父母；

（八）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认定的其他单位及其工作人员。

第九条 内幕信息知情人对其所知悉的内幕信息负有保密义务。内幕信息依法披露前，不得以任何形

式公开或者泄露该信息，不得利用该信息进行内幕交易。

第四章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备案

第十条 公司应对内幕信息在公开前的报告、传递、编制、审核、披露等各环节所有内幕信息知情人名

单进行登记备案，以及知情人知悉内幕信息的时间等相关档案，供公司自查和相关监管机构查询。 其中，涉

及并购重组、再融资、回购股份、重大对外投资等内幕信息，还应在内幕信息公开披露后五个交易日内将相

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报送广东证监局备案。

第十一条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备案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内幕知情人的姓名、单位、职务、身份证号、

知悉内幕信息的内容及时间。

第十二条 内幕信息知情人应自获悉内幕信息之日起填写《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见附件一）。 董事

会秘书有权要求内幕信息知情人提供或补充其他有关信息。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各内幕信息知情人应积极配合公司做好内幕信息登记备案工作，及时

知会董事会办公室关于内幕信息知情人情况。

第十三条 登记备案工作由董事会办公室负责，董事会秘书组织实施。 董事会秘书应在得知相关人员

知悉内幕信息的同时对其登记备案。

第十四条 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备案的流程：

（一）当内幕信息发生时，知悉该信息的知情人（包括但不限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相

关机构、部门负责人）应第一时间告知公司董事会秘书。 董事会秘书应及时告知相关知情人的各项保密事

项和责任，并依据有关法规制度控制内幕信息传递和知情范围；

（二）公司董事会秘书应第一时间组织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按照本制度的要求填写内幕信息知情人档

案。 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填写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应在内幕信息公开披露前送达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三）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填写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进行汇总，经核实无误后，

按照规定向中国证监会、广东监管局和深交所报备。

第十五条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各部门、子公司的主要负责人，以及能够施加重大影响的

参股公司及其负责人应当积极配合公司做好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备案工作，及时告知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

情况以及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的变更情况。

第十六条 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收购人、交易对方、中介服务机构等内幕信息知情

人，应当进行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备案，及时告知公司已发生或拟发生重大事件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情况以

及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的变更情况。

第十七条 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研究、发起涉及公司的重大事项，以及发生对公司股

价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时，应当填写本单位内幕信息知情人的档案。

证券公司、证券服务机构、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接受委托从事证券服务业务，该受托事项对公司股价

有重大影响的，应当填写本机构内幕信息知情人的档案。

收购人、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以及涉及公司并对公司股价有重大影响事项的其他发起方，应当填写

本单位内幕信息知情人的档案。

上述主体应当根据事项进程将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分阶段送达公司，但完整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的

送达时间不得晚于内幕信息公开披露的时间。

第十八条 公司在内幕信息公开披露前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要求需经常性向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报

送信息的，在报送部门、信息内容等未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可将其视为同一内幕信息事项，在同一张档

案表格中登记行政管理部门的名称，并持续登记报送信息的时间。

除上述情况外，内幕信息流转涉及到行政管理部门时，公司应当按照一事一记的方式在知情人档案中

登记行政管理部门的名称、接触内幕信息的原因以及知悉内幕信息的时间。

第十九条 公司进行收购、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证券、合并、分立、回购股份等重大事项，除按照本制度

第十二条填写《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外，还应当制定《重大事项进程备忘录》（见附件二），内容包括但不限

于筹划决策过程中各个关键节点的时间、参与筹划决策人员名单、筹划决策方式等。 公司应当督促备忘录

涉及的相关人员在备忘录上签名确认。

上述重大事项进行时，应当在内幕信息依法公开披露后及时将《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及《重大事项进

程备忘录》报送深交所。

第二十条 公司监事会定期或不定期对公司内幕知情人登记、备案及管理的情况进行检查，对存在的

问题予以及时纠正，并通报检查结果。

第二十一条 公司应当及时补充完善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信息。《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自记录（含补

充完善）之日起保存

１０

年。

第五章 内幕信息的保密义务及违规处罚

第二十二条 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对其知悉的内幕信息负有保密义务，必须严格遵守公司《信息披露

管理制度》，不得擅自以任何形式对外泄露公司内幕信息。

有机会获取公司内幕信息的人员不得向他人泄露内幕信息内容，不得利用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或建

议他人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

第二十三条 内幕信息知情人在内幕信息公开披露前，不得买卖公司股票，或者建议他人买卖公司股

票，也不得通过其他方式牟取非法利益。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还应遵守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规则》。

第二十四条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讨论涉及可能对公司股票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时，

应将信息的知情者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由于意外原因导致内幕信息泄漏时， 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应当在第一时间向公司董事会秘书报告，董

事会秘书应当酌情采取补救措施并及时向深交所报告并办理公告事宜。

第二十五条 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滥用其股东权利和支配地位要求公司向其提供内幕信息。

第二十六条 公司须向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员提供未公开信息的， 应在提供之前确认已经与其签署

保密协议或者取得其对相关信息保密的承诺，并及时进行相关登记，同时书面告知有关法律法规对内幕信

息知情人的规定，督促其做好信息保密工作。

第二十七条 内幕知情人对外泄露内幕信息，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散布虚假信息、操纵公

司证券交易价格等违法活动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公司将依据《证券法》、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处罚相关责任人，并在

２

个工作日内把处罚结果报送广东证监局备案，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涉嫌犯罪

的，将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为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出具专项文件的保荐人、证券服务机构及其人员，以及公司控

股股东、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等外部单位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若擅自披露本公司信息，公司将

通过法律途径追究其责任，并要求其作出经济赔偿。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本制度如与有关法律法规相抵触的，按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三十条 本制度解释权和修订权属公司董事会。

第三十一条 本制度自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实施。

广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附件一：

广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

公司简称：广州友谊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８７

内幕信息事项

序号

内幕信

息知情

人姓名

身份证

号码

与公司的

关系

2

知悉内

幕信息

的时间

知悉内

幕信息

的地点

知悉内幕

信息的方

式

3

内幕信息

内容

4

内幕信

息所处

阶段

5

登记

时间

登记

人

6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法定代表人签名： 公司盖章：

1

内幕信息事项应采取一事一记的方式，即每份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仅涉及一个内幕信息事项，不同

内幕信息事项涉及的知情人档案应分别记录。

2

内幕信息知情人是单位的，要填写是本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关联人、收购人、交易对手方等；是

自然人的，要填写所属单位部门、职务等。

3

填报获取内幕信息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会谈、电话、传真、书面报告、电子邮件等。

4

填报各内幕信息知情人所获知的内幕信息的内容，如年度报告、重大投资项目、订立重要合同、发生

重大损失等，可根据需要添加附页进行详细说明。

5

填报内幕信息所处阶段，包括商议筹划，论证咨询，合同订立，公司内部的报告、传递、编制、决议等。

6

如为本公司登记，填写本公司登记人名字；如为本公司汇总，保留所汇总表格中原登记人的姓名。

附件二：

广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程备忘录

公司简称：广州友谊 股票代码：

000987

重大事项名称

重大事项所处阶段 信息公开披露情况

最近一次筹划决策时间 筹划决策方式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

参与筹划决策人员名单

姓名 单位

／

部门 职务 签名

单位

/

部门负责人： 填表人：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